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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134126号
提案的答复

王凡晓、雷宏亭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<国旗法>宣传，规范使用国旗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感谢您对周村区司法局工作的关心支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（以下简称国旗法）是为了维护国旗尊严、增强公民国家观念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，根据宪法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。我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，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。近年来，周村区加大对国旗法宣传力度，不断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、国旗意识和法治意识，形成全社会尊重爱护国旗的良好氛围，同时进一步加强国旗升挂、使用管理的监督指导工作，切实推进国旗法贯彻实施。
一是积极开展国旗法“法律六进”工作。结合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、宪法宣传周、国庆节等重要节点，积极开展国旗法宣传活动，通过集中宣传、专题讲座、法治文化作品创作与传播等方式，不断拓宽国旗法宣传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景区等宣传途径，进一步扩大国旗法的覆盖面和影响力。在“志愿普法大家行”“服务大局普法行”等主题实践活动中加入国旗法宣传内容，发放有关宣传材料1700余份，现场解答群众咨询300余人次。创新宣传方式，加强“互联网+法治宣传”新媒体普法平台建设，积极发挥“两微一端”平台普法优势，开通“金周普法”抖音号，录制普法小课堂，开启“云端普法”和“线上开讲”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传递国旗法宣传“好声音”。
二是抓好机关干部和青少年国旗法宣传教育。抓好领导干部学习国旗法的“关键少数”，充分利用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会前学法及部门单位集体学习等方式，切实提高机关干部法治思维和国旗法治意识。将国旗法纳入全区机关干部普法考试内容，推动以考促学、以考促用。抓好青少年学习国旗法的“关键群体”，充分发挥法治教育校长职能作用，积极开展各类国旗法宣传活动。各中小学校通过思政课、班队会、主题活动及社会实践等形式，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旗法宣传。周村区正阳路小学国家宪法日期间开展“争做新时代好少年，我向国旗敬个礼”国旗下讲话活动，周村区实验中学、南郊中学等积极打造学校法治宣传教育阵地，将宪法、国旗法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融入阵地建设，不断提高学校法治文化氛围。
三是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。严格贯彻落实《山东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》中“谁执法谁普法，谁服务谁普法，谁主管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原则，进一步细化各部门单位普法责任清单。各部门单位做好业务内法律法规宣传的同时，充分发挥职能优势，积极开展宪法、国旗法、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、党内法律法规等内容的宣传。加强普法阵地建设，因地制宜建设各类法治文化阵地，在服务大厅和服务窗口增加法治宣传教育功能，通过各种平台载体推送国旗法宣传内容，将国旗意识和法治理念真正融入百姓生活。
四是做好国旗法贯彻落实和执法检查工作。形成区人大、区政府领导负总责，各镇（办）、相关部门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。定期检查调度全区升挂国旗的情况，特别是建国七十周年大庆期间，多次重点检查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升挂国旗情况，发现问题立即督促责任单位整改。区政务中心、市民之家等重点区域严格按照国旗法有关规定升挂国旗。
下一步，周村区将继续严格按照国旗法规定，建立更加协同高效的部门联动机制，加大对执行《国旗法》的监督、检查力度和频次，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，深入推进国旗法贯彻实施。积极发挥普法宣传职能作用，加强国旗法宣传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规范化建设，推动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落实，按照各部门单位共性和个性普法责任清单做好国旗法宣传全域覆盖。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，拓宽宣传渠道，积极开展国旗法宣传“进景区”“进宗教”“进公共场所”等活动，引导各部门单位及群众正确使用国旗，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国家意识和国旗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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